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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、附件二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來文(附件1)、危險物質（品）異常處

置及貯存、 應變管理參考指引(附件2)

主旨： 檢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危險物質（品）異常處置及

貯存、 應變管理參考指引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1年2月10日環署化字第

111810249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指引參照國際及我國現行對危險物品之管理規範，

提出一般性、共同性之管理監督要項、貯存與運輸規範，

及緊急應變處置作業程序等，供各主管機關依管理目的與

管制需求參考應用，進而盤點與檢討現行管理法規或執行

措施的完整性與有效性。

三、運作危險物品之公私機構，應定期辦理人員教育訓

練，及執行相關人員確實知悉危險物品資訊之必要措施；

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及時數，依各主管機關相關教育、應變

訓練規定及參照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辦理，並

留存紀錄。

四、旨揭危險物品係指依國家標準CNS15030化學物品危害
第 1 頁，共 3 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    號：111021C5315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年限：永久



分類之具物理性危害物質，並參考援引「公共危險物品及

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

法」第3條與其附表一所列6類公共危險物品及第4條可燃

性高壓氣體。

五、請依旨揭指引，據以修訂貴管相關危險物質(品)應變

計畫，強化並落實通報聯防調度及災害防救等應變機制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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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簽辦紀錄 - NO.273059】

秘書處-外文處理者,藍淑貞 (2022-02-16 11:12,附件異動)

秘書處-登記桌,賴數淑 (2022-02-16 13:30,分文)

桃園校區行政處-登記桌,周慧美 (2022-02-16 13:37,分文)

桃園校區行政處-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綜合業務組-一般職員,王靖崳 (待

處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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